
加拿祖

一度與曼聯鬧翻而被借到維
拉，目前正向巴塞隆拿送秋
波，曼聯雖仍有售賣他的球
衣，但更想把他賣走。

曼聯雙翼未來去向

公開與球會決裂，會方有意賣他
到英超以外，他卻認為自己有能
力立足英超，因此曼聯考慮把他
交換到車路士。

拉舒福特 加拿祖

英超勁旅曼聯月初極速簽
入巴西前鋒馬菲奧斯根夏

後，仍為前鋒線組成 「新三叉戟」 而努力。就在曼聯向賓福
特出價6000萬鎊收購麥比奧莫後，目前他們又正準備與
車路士交換球員，希望以陣中阿根廷翼鋒阿歷真度
加拿祖交換對方的法國前鋒尼干古，並且已為兩單
交易設下限期。曼聯希望可以在7月初完成該兩項操
作。假如一切順利，曼聯的 「新三叉戟」 便可以在7
月初的新球季首次操練時亮相。

大公報記者 梁潤森

曼聯去季以英超第15名完成賽
事，不論積分還是排名都創下球會
於英超時代的歷史新低，走馬上任
的新帥阿莫林，來季將正式領軍征
戰整個球季，為改善火力欠佳的問
題，他們已在月初極速於狼隊簽入
馬菲奧斯根夏，向外界宣布新季前
鋒線將改頭換面。未料轉會計劃之
後卻停滯不前，不論是阿歷真度加
拿祖還是英格蘭前鋒拉舒福特的出
售情況都未有進展。不過曼聯已經
無時間慢慢等下去，據轉會權威羅
曼諾報道，曼聯已經向賓福特提交
報價，連同其他條款超過6000萬鎊
收購麥比奧莫，麥比奧莫是曼聯目
前的收購首要目標，賓福特亦接受
曼聯的開價，雙方正就付款方法及
獎金等細節作磋商，估計成事機會
頗高。

新季7月7日開操
與此同時，英國《每日電訊

報》亦提及曼聯另一收購計劃，他

們希望以加拿祖
作籌碼，與車路
士研究交換對方
陣中27歲前鋒尼
干古，正好車路
士亦對加拿祖
感興趣，令雙方
的交換球員計劃變
得可行。提議今次交換球員
的正是曼聯的新轉會總監韋維
爾，他過去亦曾在車路士及
RB萊比錫擔任轉會總監一職，
當時他便與尼干古合作過，可
說是今次交易的最大推手。

對於今次球員交換，羅曼
諾亦表示，曼聯與車路士在去年
12月已曾經談過讓這兩名球員
交換，只是未有認真面對面談
判，今次可說是計劃重啟，若一
切進行順利，曼聯便可在7月7日的
新球季首操，齊集根夏、麥比奧莫
及尼干古的 「新三叉戟」 演練新攻
擊戰術。

大公園 小公園 投資全方位 責任編輯：許志生 美術編輯：鮑俊豪

曼聯組鋒線「新三叉戟」捲土重來
阿莫林欲以加拿祖換車路士尼干古

英超熱話

申請新酒牌公告
BAKED REPULSE BAY

現特通告：周雅瑩其地址為香港淺水
灣海灘道28號THE PULSE 1樓113號
鋪，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淺水灣
海灘道28號THE PULSE 1樓113號鋪
BAKED REPULSE BAY的新酒牌。
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
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
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
書收。

日期：2025年6月25日

見字請即致電內地電話：
13268160986或香港電話：
（852）28357552與香港國際
社會服務社社工盤小姐聯
絡，以商討兩名在香港出生
的小孩的撫養及福利事宜。
該兩名小孩分別於2018年3
月17日及2019年 3月24日
出生。

尋鄭文普先生尋鄭文普先生
見字請即致電內地電話：
13268160986或香港電話：
（852）28357552與香港國際
社會服務社社工盤小姐聯
絡，以商討兩名在香港出生
的小孩的撫養及福利事宜。
該兩名小孩分別於2018年3
月17日及2019年 3月24日
出生。

尋鄭文普先生尋鄭文普先生

證券代碼：600604 證券簡稱：市北高新 公告編號：2025-023
900902 市北B股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權益分派實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
擔法律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現金紅利0.01元，B股每股現金紅利0.001391美元
●相關日期

股份類別

Ａ股
Ｂ股

股權登記日

2025/6/30
2025/7/3

最後交易日

－
2025/6/30

除權（息）
日

2025/7/1

現金紅利發
放日

2025/7/1
2025/7/17

●差異化分紅送轉： 否
一、通過分配方案的股東大會屆次和日期
本次利潤分配方案經公司2025年5月28日的2024年年度股東大會

審議通過。
二、分配方案
1.發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對像：
截至股權登記日下午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

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簡稱 「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登
記在冊的本公司全體股東。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潤分配以方案實施前的公司總股本1,873,304,804股為基數

，每股派發現金紅利 0.01 元（含稅），共計派發現金紅利 18,733,
048.04元。

三、相關日期

股份類別

Ａ股
Ｂ股

股權登記日

2025/6/30
2025/7/3

最後交易日

－
2025/6/30

除權（息）
日

2025/7/1

現金紅利發
放日

2025/7/1
2025/7/17

四、分配實施辦法
1.實施辦法
（1）無限售條件流通股的紅利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通過其資

金清算系統向股權登記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登記在冊並在上海證
券交易所各會員辦理了指定交易的股東派發。已辦理指定交易的投資
者可於紅利發放日在其指定的證券營業部領取現金紅利，未辦理指定
交易的股東紅利暫由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辦理指定交易後再
進行派發。

（2）派送紅股或轉增股本的，由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根據股權登
記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登記在冊股東持股數，按比例直接計入股
東賬戶。

2.自行發放對像
上海市北高新（集團）有限公司
3.扣稅說明
3.1 A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發放
(1) 對於持有A股的自然人股東和證券投資基金，根據《關於上市

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5
〕101號）和《關於實施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
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2〕85號）》的有關規定，公司暫不扣繳個
人所得稅，實際派發每股現金紅利人民幣0.01元（含稅）。自然人股
東及證券投資基金在股權登記日後轉讓股票時，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
根據其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由證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機構從個人資

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於次
月5個工作日內劃付本公司，公司在收到稅款當月的法定申報期內向
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具體實際稅負為：持股期限在1個月以內（
含1個月）的，其股息紅利所得全額計入應納稅所得額，實際稅負為
20%；持股期限在1個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暫減按50%計入應納稅
所得額，實際稅負為10%；持股期限超過1年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
徵收個人所得稅。

(2)對於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股東，公司根據國家稅務總
局《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QFII支付股息、紅利、利息代扣代繳企業所
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9]47號）的有關規定，按照10%的
企業所得稅率代扣企業所得稅，扣稅後實際派發現金紅利為每股人民
幣0.009元。如相關股東認為其取得的股息、紅利收入需要享受稅收協
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規定在取得股息、紅利後自行向主管稅務
機關提出申請。

(3)對於香港市場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上海證券交易所
公司A股股票（ 「滬股通」），公司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的有關
規定，按照10%的稅率代扣所得稅，扣稅後實際派發每股現金紅利人
民幣0.009元。

（4）對於其他機構投資者和法人股東，公司不代扣代繳企業所得
稅，其股息紅利所得稅由其自行繳納，實際派發現金紅利為稅前每股
人民幣0.01元。

3.2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發放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由本公司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發放，B股

現金紅利以美元支付。根據《境內上市外資股規定的實施細則》的規
定，美元與人民幣匯率按公司2024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日下一工作日
（2025年5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美元兌換人民幣中間價（1：
7.1907）折算，每股現金紅利0.001391美元（含稅）。

（1）非居民企業股東，根據《關於非居民企業取得B股等股票股
息徵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批復》（國稅函[2009]394號）的有關規定，
公司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扣稅後每股實際發放的現金
紅利為0.001252美元；

（2）居民自然人股東，根據《關於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
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5〕101號）和《關於實施上
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
[2012]85號）的規定，公司派發股息紅利時，暫不扣繳個人所得稅，
按照每股現金紅利0.001391美元發放。待個人轉讓股票時，中國結算
上海分公司根據其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由證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機
構從個人資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登記結算公司，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
於次月5個工作日內劃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稅款當月的法定申報
期內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納。

（3）外籍自然人股東，根據《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干政策問題的通
知》（財稅字[1994]20號）的規定，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
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按照每股現金紅利0.001391美
元發放。

五、有關咨詢辦法
關於公司2024年年度權益分派事項如有疑問，請按照以下聯繫方

式咨詢：
聯繫部門：董事會辦公室
聯繫電話：021-66528130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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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權益分派實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
擔法律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現金紅利0.01元，B股每股現金紅利0.001391美元
●相關日期

股份類別

Ａ股
Ｂ股

股權登記日

2025/6/30
2025/7/3

最後交易日

－
2025/6/30

除權（息）
日

2025/7/1

現金紅利發
放日

2025/7/1
2025/7/17

●差異化分紅送轉： 否
一、通過分配方案的股東大會屆次和日期
本次利潤分配方案經公司2025年5月28日的2024年年度股東大會

審議通過。
二、分配方案
1.發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對像：
截至股權登記日下午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

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簡稱 「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登
記在冊的本公司全體股東。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潤分配以方案實施前的公司總股本1,873,304,804股為基數

，每股派發現金紅利 0.01 元（含稅），共計派發現金紅利 18,733,
048.04元。

三、相關日期

股份類別

Ａ股
Ｂ股

股權登記日

2025/6/30
2025/7/3

最後交易日

－
2025/6/30

除權（息）
日

2025/7/1

現金紅利發
放日

2025/7/1
2025/7/17

四、分配實施辦法
1.實施辦法
（1）無限售條件流通股的紅利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通過其資

金清算系統向股權登記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登記在冊並在上海證
券交易所各會員辦理了指定交易的股東派發。已辦理指定交易的投資
者可於紅利發放日在其指定的證券營業部領取現金紅利，未辦理指定
交易的股東紅利暫由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辦理指定交易後再
進行派發。

（2）派送紅股或轉增股本的，由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根據股權登
記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登記在冊股東持股數，按比例直接計入股
東賬戶。

2.自行發放對像
上海市北高新（集團）有限公司
3.扣稅說明
3.1 A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發放
(1) 對於持有A股的自然人股東和證券投資基金，根據《關於上市

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5
〕101號）和《關於實施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
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2〕85號）》的有關規定，公司暫不扣繳個
人所得稅，實際派發每股現金紅利人民幣0.01元（含稅）。自然人股
東及證券投資基金在股權登記日後轉讓股票時，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
根據其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由證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機構從個人資

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於次
月5個工作日內劃付本公司，公司在收到稅款當月的法定申報期內向
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具體實際稅負為：持股期限在1個月以內（
含1個月）的，其股息紅利所得全額計入應納稅所得額，實際稅負為
20%；持股期限在1個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暫減按50%計入應納稅
所得額，實際稅負為10%；持股期限超過1年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
徵收個人所得稅。

(2)對於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股東，公司根據國家稅務總
局《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QFII支付股息、紅利、利息代扣代繳企業所
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9]47號）的有關規定，按照10%的
企業所得稅率代扣企業所得稅，扣稅後實際派發現金紅利為每股人民
幣0.009元。如相關股東認為其取得的股息、紅利收入需要享受稅收協
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規定在取得股息、紅利後自行向主管稅務
機關提出申請。

(3)對於香港市場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上海證券交易所
公司A股股票（ 「滬股通」），公司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的有關
規定，按照10%的稅率代扣所得稅，扣稅後實際派發每股現金紅利人
民幣0.009元。

（4）對於其他機構投資者和法人股東，公司不代扣代繳企業所得
稅，其股息紅利所得稅由其自行繳納，實際派發現金紅利為稅前每股
人民幣0.01元。

3.2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發放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由本公司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發放，B股

現金紅利以美元支付。根據《境內上市外資股規定的實施細則》的規
定，美元與人民幣匯率按公司2024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日下一工作日
（2025年5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美元兌換人民幣中間價（1：
7.1907）折算，每股現金紅利0.001391美元（含稅）。

（1）非居民企業股東，根據《關於非居民企業取得B股等股票股
息徵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批復》（國稅函[2009]394號）的有關規定，
公司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扣稅後每股實際發放的現金
紅利為0.001252美元；

（2）居民自然人股東，根據《關於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
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5〕101號）和《關於實施上
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
[2012]85號）的規定，公司派發股息紅利時，暫不扣繳個人所得稅，
按照每股現金紅利0.001391美元發放。待個人轉讓股票時，中國結算
上海分公司根據其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由證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機
構從個人資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登記結算公司，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
於次月5個工作日內劃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稅款當月的法定申報
期內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納。

（3）外籍自然人股東，根據《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干政策問題的通
知》（財稅字[1994]20號）的規定，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
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按照每股現金紅利0.001391美
元發放。

五、有關咨詢辦法
關於公司2024年年度權益分派事項如有疑問，請按照以下聯繫方

式咨詢：
聯繫部門：董事會辦公室
聯繫電話：021-66528130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5年6月25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
准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交易進展情況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京東

方”、“公司”）於2025年6月16日召開了第十一屆董事會
第七次會議，審議並通過了《關於擬收購彩虹顯示器件股
份有限公司所持鹹陽彩虹光電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權的議
案》，公司擬以不低於掛牌價收購彩虹顯示器件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彩虹股份”）所持鹹陽彩虹光電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彩虹光電”、“目標公司”）30%股
權。詳見公司於2025年6月18日披露的《關於擬收購鹹陽
彩虹光電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權的自願性信息披露公告》
（公告編號：2025-052）。公司已收到西部產權交易所有
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產權交易所”）的通知：我所已
會同轉讓方對貴方受讓資格進行確認，確定貴方為最終受
讓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與彩虹股份簽署《股權
轉讓協議》。現將主要內容公告如下：

二、已簽署《股權轉讓協議》主要內容
（一）協議主體
甲方（轉讓方）：彩虹顯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讓方）：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標的股權及其轉讓
1、本協議項下標的股權為甲方持有的目標公司的30%

股權（對應注冊資本427,418.10萬元）。
2、甲方委托具有證券期貨業務資質的中聯資產評估集

團（陝西）有限公司以2024年9月30日為評估基准日，對目
標公司股東全部權益進行評估，並出具《資產評估報告》
（中聯（陝）評報字【2025】第1066號）。截至評估基准
日，目標公司股東全部權益評估值為1,681,185.49萬元。上
述資產評估事項已完成國有資產監管部門備案。

3、甲方依據上述目標公司股東全部權益評估值，減
去評估基准日之後目標公司向全體股東派發的現金股息
64,973.20萬元，確定標的股權的掛牌底價為484,863.69萬
元。

4、乙方依據產權交易所的交易規則，取得標的股權的
受讓權。

（三）股權轉讓價格與付款方式
1、雙方確認，根據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交易結果，標

的股權的轉讓價格為人民幣484,863.69萬元（以下稱“股權
轉讓價款”）。

2、雙方同意按照以下方式支付股權轉讓價款：

第一期：在本協議生效後5個工作日內，乙方應向甲方
支付股權轉讓價款的30%，即145,459.107萬元，其中含乙
方已交納的保證金145,459.107萬元；

第二期：在標的股權工商變更登記至乙方名下之日起
5個工作日內，乙方應向甲方支付股權轉讓價款的60%，即
290,918.214萬元；

第三期：在本協議生效後1年內，乙方應向甲方支付股
權轉讓剩余價款，即48,486.369萬元；

雙方確認，乙方支付第二期和第三期股權轉讓價款屬
於延期付款，應當向甲方支付利息。該利息計息期間自乙
方第一期股權轉讓價款付至甲方指定賬戶之次日起算。利
率按本協議生效當日所適用的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發
布的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計算。上述應付利
息應當與每期應付股權轉讓價款一並結清。

若非乙方原因導致本次股權轉讓工商變更登記未按本
協議約定時間完成的，則乙方無需支付因工商變更登記延
誤產生的利息。

（四）標的股權交割
甲乙雙方應在本協議生效後15個工作日內完成獲得產

權交易所對本次股權轉讓開具的交易憑證。
（五）過渡期安排
雙方確認，自評估基准日至股權交割日期間（以下稱

“過渡期”），標的股權對應的目標公司的盈利或虧損由
乙方享有和承擔；不因目標公司過渡期的損益調整標的股
權的交易價格。

（六）違約責任
本協議簽署後，雙方均應積極履行本協議約定的義

務。除本協議另有約定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時、不
適當、不完整履行本協議項下的義務和安排，或違反其在
本協議項下作出的任何承諾，即構成違約。違約方應當賠
償守約方遭受的損失，且守約方有權要求違約方繼續履行
義務、采取補救措施。

（七）協議生效
本協議自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簽字並加蓋公章

或合同專用章之日起生效。
三、備查文件
1、產權交易所《受讓資格確認通知書》；
2、股權轉讓協議。
特此公告。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5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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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收購鹹陽彩虹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部分股權進展的自願性信息披露公告

申請新酒牌公告
BAKED REPULSE BAY

現特通告：周雅瑩其地址為香港淺水
灣海灘道28號THE PULSE 1樓113號
鋪，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淺水灣
海灘道28號THE PULSE 1樓113號鋪
BAKED REPULSE BAY的新酒牌。
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
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
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
書收。

日期：2025年6月25日

見字請即致電內地電話：
13268160986或香港電話：
（852）28357552與香港國際
社會服務社社工盤小姐聯
絡，以商討兩名在香港出生
的小孩的撫養及福利事宜。
該兩名小孩分別於2018年3
月17日及2019年 3月24日
出生。

尋鄭文普先生尋鄭文普先生
見字請即致電內地電話：
13268160986或香港電話：
（852）28357552與香港國際
社會服務社社工盤小姐聯
絡，以商討兩名在香港出生
的小孩的撫養及福利事宜。
該兩名小孩分別於2018年3
月17日及2019年 3月24日
出生。

尋鄭文普先生尋鄭文普先生

證券代碼：600604 證券簡稱：市北高新 公告編號：2025-023
900902 市北B股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權益分派實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
擔法律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現金紅利0.01元，B股每股現金紅利0.001391美元
●相關日期

股份類別

Ａ股
Ｂ股

股權登記日

2025/6/30
2025/7/3

最後交易日

－
2025/6/30

除權（息）
日

2025/7/1

現金紅利發
放日

2025/7/1
2025/7/17

●差異化分紅送轉： 否
一、通過分配方案的股東大會屆次和日期
本次利潤分配方案經公司2025年5月28日的2024年年度股東大會

審議通過。
二、分配方案
1.發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對像：
截至股權登記日下午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

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簡稱 「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登
記在冊的本公司全體股東。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潤分配以方案實施前的公司總股本1,873,304,804股為基數

，每股派發現金紅利 0.01 元（含稅），共計派發現金紅利 18,733,
048.04元。

三、相關日期

股份類別

Ａ股
Ｂ股

股權登記日

2025/6/30
2025/7/3

最後交易日

－
2025/6/30

除權（息）
日

2025/7/1

現金紅利發
放日

2025/7/1
2025/7/17

四、分配實施辦法
1.實施辦法
（1）無限售條件流通股的紅利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通過其資

金清算系統向股權登記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登記在冊並在上海證
券交易所各會員辦理了指定交易的股東派發。已辦理指定交易的投資
者可於紅利發放日在其指定的證券營業部領取現金紅利，未辦理指定
交易的股東紅利暫由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辦理指定交易後再
進行派發。

（2）派送紅股或轉增股本的，由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根據股權登
記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登記在冊股東持股數，按比例直接計入股
東賬戶。

2.自行發放對像
上海市北高新（集團）有限公司
3.扣稅說明
3.1 A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發放
(1) 對於持有A股的自然人股東和證券投資基金，根據《關於上市

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5
〕101號）和《關於實施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
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2〕85號）》的有關規定，公司暫不扣繳個
人所得稅，實際派發每股現金紅利人民幣0.01元（含稅）。自然人股
東及證券投資基金在股權登記日後轉讓股票時，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
根據其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由證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機構從個人資

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於次
月5個工作日內劃付本公司，公司在收到稅款當月的法定申報期內向
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具體實際稅負為：持股期限在1個月以內（
含1個月）的，其股息紅利所得全額計入應納稅所得額，實際稅負為
20%；持股期限在1個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暫減按50%計入應納稅
所得額，實際稅負為10%；持股期限超過1年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
徵收個人所得稅。

(2)對於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股東，公司根據國家稅務總
局《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QFII支付股息、紅利、利息代扣代繳企業所
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9]47號）的有關規定，按照10%的
企業所得稅率代扣企業所得稅，扣稅後實際派發現金紅利為每股人民
幣0.009元。如相關股東認為其取得的股息、紅利收入需要享受稅收協
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規定在取得股息、紅利後自行向主管稅務
機關提出申請。

(3)對於香港市場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上海證券交易所
公司A股股票（ 「滬股通」），公司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的有關
規定，按照10%的稅率代扣所得稅，扣稅後實際派發每股現金紅利人
民幣0.009元。

（4）對於其他機構投資者和法人股東，公司不代扣代繳企業所得
稅，其股息紅利所得稅由其自行繳納，實際派發現金紅利為稅前每股
人民幣0.01元。

3.2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發放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由本公司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發放，B股

現金紅利以美元支付。根據《境內上市外資股規定的實施細則》的規
定，美元與人民幣匯率按公司2024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日下一工作日
（2025年5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美元兌換人民幣中間價（1：
7.1907）折算，每股現金紅利0.001391美元（含稅）。

（1）非居民企業股東，根據《關於非居民企業取得B股等股票股
息徵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批復》（國稅函[2009]394號）的有關規定，
公司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扣稅後每股實際發放的現金
紅利為0.001252美元；

（2）居民自然人股東，根據《關於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
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5〕101號）和《關於實施上
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
[2012]85號）的規定，公司派發股息紅利時，暫不扣繳個人所得稅，
按照每股現金紅利0.001391美元發放。待個人轉讓股票時，中國結算
上海分公司根據其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由證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機
構從個人資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登記結算公司，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
於次月5個工作日內劃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稅款當月的法定申報
期內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納。

（3）外籍自然人股東，根據《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干政策問題的通
知》（財稅字[1994]20號）的規定，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
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按照每股現金紅利0.001391美
元發放。

五、有關咨詢辦法
關於公司2024年年度權益分派事項如有疑問，請按照以下聯繫方

式咨詢：
聯繫部門：董事會辦公室
聯繫電話：021-66528130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5年6月25日

證券代碼：600604 證券簡稱：市北高新 公告編號：2025-023
900902 市北B股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權益分派實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
擔法律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現金紅利0.01元，B股每股現金紅利0.001391美元
●相關日期

股份類別

Ａ股
Ｂ股

股權登記日

2025/6/30
2025/7/3

最後交易日

－
2025/6/30

除權（息）
日

2025/7/1

現金紅利發
放日

2025/7/1
2025/7/17

●差異化分紅送轉： 否
一、通過分配方案的股東大會屆次和日期
本次利潤分配方案經公司2025年5月28日的2024年年度股東大會

審議通過。
二、分配方案
1.發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對像：
截至股權登記日下午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

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簡稱 「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登
記在冊的本公司全體股東。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潤分配以方案實施前的公司總股本1,873,304,804股為基數

，每股派發現金紅利 0.01 元（含稅），共計派發現金紅利 18,733,
048.04元。

三、相關日期

股份類別

Ａ股
Ｂ股

股權登記日

2025/6/30
2025/7/3

最後交易日

－
2025/6/30

除權（息）
日

2025/7/1

現金紅利發
放日

2025/7/1
2025/7/17

四、分配實施辦法
1.實施辦法
（1）無限售條件流通股的紅利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通過其資

金清算系統向股權登記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登記在冊並在上海證
券交易所各會員辦理了指定交易的股東派發。已辦理指定交易的投資
者可於紅利發放日在其指定的證券營業部領取現金紅利，未辦理指定
交易的股東紅利暫由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辦理指定交易後再
進行派發。

（2）派送紅股或轉增股本的，由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根據股權登
記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登記在冊股東持股數，按比例直接計入股
東賬戶。

2.自行發放對像
上海市北高新（集團）有限公司
3.扣稅說明
3.1 A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發放
(1) 對於持有A股的自然人股東和證券投資基金，根據《關於上市

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5
〕101號）和《關於實施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
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2〕85號）》的有關規定，公司暫不扣繳個
人所得稅，實際派發每股現金紅利人民幣0.01元（含稅）。自然人股
東及證券投資基金在股權登記日後轉讓股票時，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
根據其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由證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機構從個人資

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於次
月5個工作日內劃付本公司，公司在收到稅款當月的法定申報期內向
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具體實際稅負為：持股期限在1個月以內（
含1個月）的，其股息紅利所得全額計入應納稅所得額，實際稅負為
20%；持股期限在1個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暫減按50%計入應納稅
所得額，實際稅負為10%；持股期限超過1年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
徵收個人所得稅。

(2)對於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股東，公司根據國家稅務總
局《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QFII支付股息、紅利、利息代扣代繳企業所
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9]47號）的有關規定，按照10%的
企業所得稅率代扣企業所得稅，扣稅後實際派發現金紅利為每股人民
幣0.009元。如相關股東認為其取得的股息、紅利收入需要享受稅收協
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規定在取得股息、紅利後自行向主管稅務
機關提出申請。

(3)對於香港市場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上海證券交易所
公司A股股票（ 「滬股通」），公司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的有關
規定，按照10%的稅率代扣所得稅，扣稅後實際派發每股現金紅利人
民幣0.009元。

（4）對於其他機構投資者和法人股東，公司不代扣代繳企業所得
稅，其股息紅利所得稅由其自行繳納，實際派發現金紅利為稅前每股
人民幣0.01元。

3.2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發放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由本公司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發放，B股

現金紅利以美元支付。根據《境內上市外資股規定的實施細則》的規
定，美元與人民幣匯率按公司2024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日下一工作日
（2025年5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美元兌換人民幣中間價（1：
7.1907）折算，每股現金紅利0.001391美元（含稅）。

（1）非居民企業股東，根據《關於非居民企業取得B股等股票股
息徵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批復》（國稅函[2009]394號）的有關規定，
公司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扣稅後每股實際發放的現金
紅利為0.001252美元；

（2）居民自然人股東，根據《關於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
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5〕101號）和《關於實施上
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
[2012]85號）的規定，公司派發股息紅利時，暫不扣繳個人所得稅，
按照每股現金紅利0.001391美元發放。待個人轉讓股票時，中國結算
上海分公司根據其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由證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機
構從個人資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登記結算公司，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
於次月5個工作日內劃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稅款當月的法定申報
期內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納。

（3）外籍自然人股東，根據《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干政策問題的通
知》（財稅字[1994]20號）的規定，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
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按照每股現金紅利0.001391美
元發放。

五、有關咨詢辦法
關於公司2024年年度權益分派事項如有疑問，請按照以下聯繫方

式咨詢：
聯繫部門：董事會辦公室
聯繫電話：021-66528130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5年6月25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
准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交易進展情況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京東

方”、“公司”）於2025年6月16日召開了第十一屆董事會
第七次會議，審議並通過了《關於擬收購彩虹顯示器件股
份有限公司所持鹹陽彩虹光電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權的議
案》，公司擬以不低於掛牌價收購彩虹顯示器件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彩虹股份”）所持鹹陽彩虹光電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彩虹光電”、“目標公司”）30%股
權。詳見公司於2025年6月18日披露的《關於擬收購鹹陽
彩虹光電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權的自願性信息披露公告》
（公告編號：2025-052）。公司已收到西部產權交易所有
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產權交易所”）的通知：我所已
會同轉讓方對貴方受讓資格進行確認，確定貴方為最終受
讓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與彩虹股份簽署《股權
轉讓協議》。現將主要內容公告如下：

二、已簽署《股權轉讓協議》主要內容
（一）協議主體
甲方（轉讓方）：彩虹顯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讓方）：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標的股權及其轉讓
1、本協議項下標的股權為甲方持有的目標公司的30%

股權（對應注冊資本427,418.10萬元）。
2、甲方委托具有證券期貨業務資質的中聯資產評估集

團（陝西）有限公司以2024年9月30日為評估基准日，對目
標公司股東全部權益進行評估，並出具《資產評估報告》
（中聯（陝）評報字【2025】第1066號）。截至評估基准
日，目標公司股東全部權益評估值為1,681,185.49萬元。上
述資產評估事項已完成國有資產監管部門備案。

3、甲方依據上述目標公司股東全部權益評估值，減
去評估基准日之後目標公司向全體股東派發的現金股息
64,973.20萬元，確定標的股權的掛牌底價為484,863.69萬
元。

4、乙方依據產權交易所的交易規則，取得標的股權的
受讓權。

（三）股權轉讓價格與付款方式
1、雙方確認，根據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交易結果，標

的股權的轉讓價格為人民幣484,863.69萬元（以下稱“股權
轉讓價款”）。

2、雙方同意按照以下方式支付股權轉讓價款：

第一期：在本協議生效後5個工作日內，乙方應向甲方
支付股權轉讓價款的30%，即145,459.107萬元，其中含乙
方已交納的保證金145,459.107萬元；

第二期：在標的股權工商變更登記至乙方名下之日起
5個工作日內，乙方應向甲方支付股權轉讓價款的60%，即
290,918.214萬元；

第三期：在本協議生效後1年內，乙方應向甲方支付股
權轉讓剩余價款，即48,486.369萬元；

雙方確認，乙方支付第二期和第三期股權轉讓價款屬
於延期付款，應當向甲方支付利息。該利息計息期間自乙
方第一期股權轉讓價款付至甲方指定賬戶之次日起算。利
率按本協議生效當日所適用的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發
布的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計算。上述應付利
息應當與每期應付股權轉讓價款一並結清。

若非乙方原因導致本次股權轉讓工商變更登記未按本
協議約定時間完成的，則乙方無需支付因工商變更登記延
誤產生的利息。

（四）標的股權交割
甲乙雙方應在本協議生效後15個工作日內完成獲得產

權交易所對本次股權轉讓開具的交易憑證。
（五）過渡期安排
雙方確認，自評估基准日至股權交割日期間（以下稱

“過渡期”），標的股權對應的目標公司的盈利或虧損由
乙方享有和承擔；不因目標公司過渡期的損益調整標的股
權的交易價格。

（六）違約責任
本協議簽署後，雙方均應積極履行本協議約定的義

務。除本協議另有約定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時、不
適當、不完整履行本協議項下的義務和安排，或違反其在
本協議項下作出的任何承諾，即構成違約。違約方應當賠
償守約方遭受的損失，且守約方有權要求違約方繼續履行
義務、采取補救措施。

（七）協議生效
本協議自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簽字並加蓋公章

或合同專用章之日起生效。
三、備查文件
1、產權交易所《受讓資格確認通知書》；
2、股權轉讓協議。
特此公告。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5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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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收購鹹陽彩虹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部分股權進展的自願性信息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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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聯與近年球壇多支勁旅一
樣，過去都擅踢擁有雙翼鋒的3前鋒
主流陣式，如今聘請少帥阿莫林執

教後，這名葡萄牙新帥堅持只踢 「3-4-2-1」
陣式，令陣中多名翼鋒如加拿祖及拉舒福特都隨
時無用武之地。就目前的操作來看，已購入的根
夏加上準備簽下的麥比奧莫與尼干古，3人均更
像一名中鋒，看似可靈活嵌入他的陣式之中，不
過3人作用相似，同時上場時戰術要配合，各人
默契亦要很好，才能發揮作用。

近年球壇主流陣式都以 「4-3-3」 為主，
其中前面3人均由兩名翼鋒與一名中鋒組成，故
此，曼聯亦有多名翼鋒及中鋒在陣，阿莫林去年
接掌曼聯後，繼續堅持他在葡超取得成功的
「3-4-2-1」 陣式，曼聯目前陣中各前線球員
幾乎都不合阿莫林心意，強如加拿祖及拉舒福特
都要 「搵定後路」 ，純中鋒的海倫其實亦不太適
應這種陣式。曼聯因而計劃簽入另外3名前鋒當
正選，根夏等人同樣要適應新陣式，演練戰術及
提升默契亦要時間，阿莫林能否短時間打造好新
鋒線仍是疑問。 大公報記者梁潤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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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世冠盃明晨舉行分組賽F組
最後一輪賽事，由多蒙特對蔚山HD。多蒙特1
勝1和仍未晉級，正好蔚山兩戰全敗已告出
局，應該難阻多蒙特以一場勝利穩奪出線權。

（串流平台DAZN周四凌晨3時直播）
多蒙特首戰賽和富明尼斯，之後擊敗馬姆

洛迪辛當斯，今仗面對兩戰全敗的蔚山，正好
憑新兵祖比比寧咸及射手古拉斯等出色球員，
輕鬆全取3分穩陣晉級16強。

另外，分組賽A及B組賽事已經完成，A
組的國際邁亞密與巴西勁旅彭美拉斯踢成
2：2，兩隊均以1勝2和的不敗成績攜手晉級
16強，同組的波圖面對埃及的艾阿里僅能逼
和4：4，賽後雙雙以2和1負完賽，波圖成為
賽事唯一一支3戰未贏過的歐洲代表，僅以
得失球差壓過艾阿里避免墊底出局。

聖門保地花高闖16強
B組馬德里體育會對陣保地花高，賽前

要贏3球才能確保晉級的馬體會，有射手祖
利安艾華利斯3度在禁區內被踢跌都不獲12
碼，最終到87分鐘由基沙文入球險勝1：0，
同組巴黎聖日耳門2：0勝西雅圖海灣者，後
者3戰全敗出局，另外3隊均積6分，馬體會
因得失球差處劣勢出局。

【大公報訊】效力賓福特
的喀麥隆前鋒麥比奧莫今夏與
多家球會扯上關係，近日終於
有新進展，經過曼聯提高報
價，加上本人明確表示傾向加
盟曼聯後，據報麥比奧莫已經
與曼聯達成個人條款協議，他

將以周薪25萬鎊投效。
賓福特去季成績差勁，不過陣

中25歲球星麥比奧莫卻表現出色，
其實他於去季中已經成為曼聯、阿
仙奴、紐卡素及熱刺等英超球隊的
目標，效力賓福特6年後，這名喀麥

隆國腳亦希望升級轉投大球會。當
中曼聯及熱刺對他最有誠意，曼聯
正準備重建鋒線，視他為主力，至
於熱刺剛聘請去季執教賓福特的法
蘭克為新主帥，希望以這一層關係
拉攏麥比奧莫。

不過麥比奧莫已表示，比起與
法蘭克在熱刺重聚，他更想加入曼
聯，亦已經達成個人條款協議，相
信熱刺亦難以爭搶。熱刺故而專注
收購伊斯，伊斯於2020年加盟水晶
宮，去季更協助球隊取得隊史首個
冠軍足總盃。

▲祖比比寧咸（左）肩負多蒙特的入球重
任。

多蒙特爭出線 世冠盃追擊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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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聯領隊阿莫林

馬菲奧斯根夏

麥比奧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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